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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账户收款确认书

结算账户收款确认书

嘉联支付有限公司：
本单位（委托人）                              （工商注册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 已与贵公司签署《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含条码支付）业务协议书》，因业务发展需要，本单位确认如下账户作为本单位在贵公司的银行卡收单及条码支付业务资金结算账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本单位确认上述收款账户收款人（受托人）与本单位存在□股东/雇佣关系   □总
分公司关系    □母子公司关系    □其他关系_______          (请详细说明) 。
本确认书自本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若本单位变更收款结算账户的，本单位将及时书面通知贵公司。
本单位已清楚知悉本确认书的法律性质和后果。同时，本单位保证本函件陈述、签章真实、合法、有效，因签署本函件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及法律风险均由本单位承担。
本函件的电子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人（盖章）：                              受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温馨提示：1）商户为企业型法人的，请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
2）商户为个体工商户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需填写身份证号码；
3）请务必填写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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